
解釋字號 釋字第27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0年02⽉01⽇

解釋爭點 都市計畫樁測管辦法禁對複測決定異議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內政部於中華⺠國六⼗八年五⽉四⽇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樁

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後段「經上級政府再⾏複測決定者，不得

再提異議」之規定，⾜使⼈⺠依訴願法及⾏政訴訟法提起⾏政救

濟之權利受其限制，就此部分⽽⾔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之意旨不

符，應不予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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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規定⼈⺠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乃指⼈⺠於其權

益受侵害時，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權利，受理訴願之機關或受理

訴訟之法院亦有依法決定或裁判之義務⽽⾔。此項權利，不得以

⾏政命令予以限制。

　　都市計畫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核定發布

實施後，應於⼀年內，豎立樁誌、計算座標、辦理地籍分割測量

等事項，內政部基於上述規定，乃於六⼗八年五⽉四⽇修正發布

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。依該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，

⼟地權利關係⼈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，雖得申請複測及再複

測，但第八條後段則有「經上級政府再⾏複測決定者，不得再提

異議」之規定。⾏政法院七⼗七年度裁字第八⼗六號裁定，依文

義解釋認所謂不得再提異議，含有不得訴願及提起⾏政訴訟之

意，就此部分⽽⾔，⾜使⼈⺠依訴願法及⾏政訴訟法提起⾏政救

濟之權利受其限制。

　　按因樁位測定錯誤，致特定⼟地權利關係⼈之權益遭受侵害

時，雖上述辦法已有複測及再複測之救濟途徑，然其限制⼈⺠訴

願及⾏政訴訟之權部分，則與憲法保障⼈⺠權利之意旨不符，應

不予適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　楊建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⽇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　吳　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　張特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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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

 都市

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6條、第8條(78.04.17)

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都市計畫法第23條(77.07.15)

相關文件 抄劉０池聲請書

聲請⼈：劉０池

主 旨：因財產權遭受政府不法之侵害，經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

訟，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–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

第八條。就法律位階⾔，有無拘束訴願法第⼀條及⾏政訴訟法第

⼀條之效⼒、有無牴觸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精神，滋

⽣疑義，請為統⼀解釋以釋疑慮。

說 明：

（⼀）聲請⼈因台南縣政府違法竊移道路中⼼樁遭受侵害（證據

確鑿，詳附件（1）（3）（5）（6）請求更正，認縣府為了補

縫，刻意將問題核⼼攔腰斬除，製造「合法」之假象，所為測定

樁位仍屬錯誤。依規定繳費聲請複測、再複測均未獲更正，旋依

訴願法第⼀條之規定向台灣省政府及內政部提起訴願再訴願，均

遭適⽤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「‧‧‧經上級政府再⾏複

測決定者不得再提異議」之規定為程序駁回（詳附件（2）

（4）），再據依⾏政訴訟法第⼀條提起⾏政訴訟，仍未獲實體

上之裁奪，亦遭以同⼀規定裁駁，（詳附件（7）） 顯有低位階

之法律（管理辦法）優於（拘束）⾼位階法律（訴願法、⾏政訴

訟法）適⽤之疑義，並有悖憲法第⼗五條「⼈⺠之⽣存權及財產

權應予保障」之立法精神。

（⼆）台南縣政府之違法及聲請⼈財產權受不法侵害之事實既如

附件（1）（3）（5）（6）（請參閱），乃⾏政法院七⼗七年

度裁字第八⼗六號（附件（7）） 與其前審均認「‧‧‧不得再提異

議」予以批駁。則⼈⺠之⾏政救濟權⼀夕被剝奪，訴願制度意義

盡失，訴願法第⼀條及⾏政訴訟法第⼀條之規定形同具文，憲法

保障⼈⺠財產權之精神於焉悖離，諒非立法之初衷。

（三）謹檢附：

（1） 七⼗六年⼆⽉⼗七⽇訴願書影本⼄件。 

（2） 台灣省政府訴廿三字第三⼆○七八號決定書影本⼄件。 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591&ldate=19880715&lser=001


（3） 七⼗六年八⽉三⽇再訴願書⼄件。 

（4） 內政部七⼗六年內訴五三六五六號決定書影本⼄件。 

（5） 七⼗六年⼗⼀⽉廿⼆⽇⾏政訴訟起訴狀影本⼄件。 

（6） 七⼗六年訴字第⼆⼀三○號⾏政訴訟續狀。 

（7） ⾏政法院七⼗七年裁字第八⼗六號裁定影本⼄件。 

敬請查核，就⾏政法院及其前審適⽤法律之當否，為解釋，俾有

所遵循。

謹 呈

司 法 院 ⼤ 法 官 會 議

聲請⼈ 劉 ０ 池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七 年 七 ⽉ 廿 五 ⽇

附件（7） ⾏政法院裁定 七⼗七年度裁字第八六號 

原 告 劉０池

被告機關 台南縣政府 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

右原告因道路中⼼樁事件，不服內政部中華⺠國七⼗六年⼗⽉⼗

五⽇台（七六）內訴字第五三六五六五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

訴訟，本院裁定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理 由

按「⼟地權利關係⼈，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，應於公告期間內

以書⾯向該管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繳納複測

費⽤，申請複測。」「都市計畫樁位依（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

辦法）第五條公告後，原測釘單位如發現錯誤，應將錯誤情形及

原因，報請原核備機關備案後，即予更正，更正結果應通知權利

關係⼈，並重⾏辦理公告。」⼜「⼟地權利關係⼈對複測結果如

仍有疑義，應於收到通知之次⽇起三⼗⽇內以書⾯檢同複測結

果，向該管上級政府申請再⾏複測，經上級政府再⾏複測決定



者，不得再提異議」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六條、第九條

及第八條著有明文。本件台南縣關廟鄉○○路○○○巷都市計畫

規畫為八公尺⼀直線計畫道路，該地區都市計畫係於⺠國六⼗⼀

年⼆⽉⼀⽇公告實施，其都市計畫道路中⼼樁於六⼗⼆年⼗⼆⽉

⼗五⽇發包給三０測量公司測釘，⾄六⼗三年五⽉測釘完成，惟

因該測量公司測量者未能理解都市計畫規畫之本意，以測釘埋設

中⼼樁時，發現如⼀直線測則Ｃ５１、Ｃ８７號段所⽰地形地物

與實地狀況不符，將來關闢道路必牴觸Ｃ５１、Ｃ８７號段兩旁

房屋，因此依實物與圖⾯綜合研判參照作業規定將Ｃ５１號樁位

南移，同年七⽉點交給歸仁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分割時，該○○

路○○○巷中⼼樁之地籍分割線，亦不成⼀直線，致規劃線與測

量樁位成果，不能配合，經原告於七⼗年六⽉⼗七⽇以樁位經非

法移動，請求重新檢測，回復原規劃，嗣原告以其申請重⾏檢

測，時經甚久，未蒙被告機關台南縣政府處理，遂提起訴願、再

訴願。案經內政部七⼗三年五⽉卅⽇台內訴字第⼆三五⼀○三號

再訴願決定以被告機關台南縣政府顯係應作為⽽不作為，應視同

⾏政處分，有損原告之權益，乃將原處分及原決定撤銷，由原處

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台南縣政府於接奉內政部再訴願決定書

後，再委由三０測量公司會同關廟鄉公所、歸仁地政事務所前往

該路重新檢測道路中⼼樁，檢測結果：「Ｃ５１號樁位應北移⼀

公尺，Ｃ８７號樁位應南移⼀‧三九公尺，如此Ｃ５１、Ｃ８７、

Ｃ９２號三⽀樁位形成⼀直線，符合都市計畫圖，更符合現場相

關位置。」並以七⼗三年⼗⼆⽉⼆⼗⽇府建都字第⼀三四五五五

號函報經台灣省政府以七四‧⼆‧八府建都字第八三九九號函准予

備案後，台南縣政府以七四‧四‧⼆⼗七府建都字第三九八四○號

公告○○路○○○巷都市計畫道路中⼼樁修正及樁位成果圖表，

原告仍認該複測結果有錯誤，申請再⾏複測，亦經台灣省政府建

設廳派員赴實地再⾏複測結果，Ｃ５１及Ｃ８７道路中⼼樁實地

所釘位置與計畫圖相符，以七⼗六年⼀⽉⼆⼗⼆⽇七六建四字第

○○○六五六號函復原告檢測完畢並附送「道路中⼼樁Ｃ５１及

Ｃ８７兩樁所釘位置與都市計畫相符」之檢測紀錄交付原告。查

本件檢測中⼼樁位，被告機關台南縣政府及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既

均依法檢具公告實施之都市計畫原圖及成果資料，請省住都局測

繪現場相關平⾯位置核對辦理，並經上級政府再⾏複測決定，依

照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後段規定，⾃不得再提異

議，乃原告再提起⼀再訴願，要求Ｃ５１號樁位應北移四‧三公



尺，核與上開規定不合，訴願及再訴願決定均以此理由，予以駁

回，並無違誤。原告復提起⾏政訴訟，即難認為合法，應予裁定

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⼗四條第

⼀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七 年 ⼀ ⽉ ⼆ ⼗ 九 ⽇

（本聲請書附件（1）–（6）均略） 




